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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

（节能执法类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修订说明 

 

《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节能执

法类）》（沪经信法〔2015〕128 号）文件自 2015年 5 月 1 日

起开始实施，将于 2020年 4月 30日到期。为依法履行职责，

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市经信委对《上海市经济和信息

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节能执法类）》（沪经信法〔2015〕

128 号）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

政处罚裁量基准（节能执法类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修订背景 

  一是修订裁量基准是国家和市政府在规范行政处罚行

为方面提出的明确要求，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，科学合

理细化、量化行政权力，完善适用规则，严格规范裁量权行

使，避免执法的随意性，能更好地体现《行政处罚法》“坚持

处罚与教育相结合”的精神，以确保行政处罚公正、客观、

适当，同时充分体现新形势下审慎包容的监管原则。 

二是现行裁量基准需结合上位法进行修订补充完善。

2016年以来，多个节能领域法律法规均进行了修（制）订和

完善，如：2018年 10 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第二

次修正、《工业节能管理办法》（自 2016 年 6 月 30 日起施

行）、《节能监察办法》（自 2016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）等，产

生了现行裁量基准与上位法不一致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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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是现行裁量基准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需要通过修

订予以解决。现行裁量基准中个别条款规定过于概括，个别

裁量规定较为模糊、分散，可操作性不强，这些执法实践中

存在的问题，需进一步解释和明确，如：对于节能服务提供

虚假服务、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

要求等情况缺少裁量规则。 

二、修订依据 

本次《裁量基准》修订主要依据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

约能源法》、《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》、《节能监察办法》等法

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修订，着重修订“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

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”、“从事节能咨询、设计、

评估、检测、审计、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”、“重

点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

容不实的”、“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整改要求或

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”，新增“被监察单位不配合节能监察

执法行为”，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相关

条款和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

度的指导意见》（沪府发〔2013〕32 号）对“从轻”、“从重”

裁量情节进行了修改。 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 

一是依据上位法，增加了可予处罚的违法行为种类。将

可予处罚的违法行为由 7 条增加为 8 条，新增加的一条为：

“依据《节能监察办法》，对被监察单位不配合节能监察执法

行为”的行政处罚，从而强化节能监察的执法职责，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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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和落实用能单位执行节约能源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主

体责任。 

二是细化了节能行政处罚的执行标准，增强处罚裁量的

灵活性和针对性。将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由 7 项调整为 16

项，细化、量化了处罚执行标准。如：15 版《裁量基准》：对

节能服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，给予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

7 万元罚款；20版《裁量基准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修订为：对节

能服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，按照违法所得 10 万元（含 10

万元）以下、违法所得 10万元以上 20 万元（含 20 万元）以

下、违法所得为 20 万以上的，分别给予 6万元、8万元和 10

万元罚款。经细化、量化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，能减少执法

随意性，规范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裁量权，有效维

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。 

三是改进对提供不实资料违法行为处罚的裁量方法。15

版《裁量基准》对“重点用能单位未按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

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”违法行为按照“逾期不改正的，

处以 3万元罚款”，实际中执法人员、用能单位对“报告内容

不实”普遍理解不一，造成执法困难。本次修订的裁量基准

更注重考察危害程度，将报告不实分为“不全面”（无主观恶

意）和“不真实”（有主观恶意），明确了“能源消费情况、

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重点用能设备、节能效益分析、节能措

施等内容”作为报告裁量的内容标准，为执法人员、行政相

对人设定了同一把标尺，有利于更好地落实行政处罚公平、

客观裁量要求，实现相似违法案件“同案同罚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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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落实执法监督工作新要求，依法审慎包容监管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，将 15 版《裁量基准》中

部分违法行为裁量情节给予“从轻、减少处罚金额”情节统

一调整为 4项：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、受

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

表现的和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从而可使我委

在今后执法期间，根据案件的违法性质、情节及后果等具体

情况予以裁量，对行政相对人主观故意不明显、属初次违法、

能主动纠正或减轻违法行为或危害后果的，降低处罚幅度。 

 


